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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老 实 实 的 探 索

——《量力而行，循序前进》评介

黄 达

读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左春台同志近几

年的文章汇集《量力而行，循序前进——当前财政 工

作中的若干问题》，作者的那种努力探索财经工 作 中

一些平凡真理的劲头给我留下的印象更加深刻。这是通

过反复总结我们多年来成功的经验和为之付出了 极大

代价的教训而进行的探索，是结合着当前财经工作中的

现实矛盾，抱着在新长征途中少走弯路的热切愿望而进

行的探索。
量力而行，循序前进，确如作者引述古训给自己一

篇文章所冠的标题那样，是地地道道的“平平之言”，颇
不如“大干”、“大上”、“大跃进”等等讲起来带劲。然而

几经反复，特别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十年动乱的教

训，证明只有这个脚踏实地的“平平之言”才是真理。
过去，由于有一顶右的帽子罩着它，虽为真理，却无探

讨之余地。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经过三中 全

会，有了实事求是地探讨这一问题的条件了。但或许是

多年造成的那种思维习惯已根深蒂固，不少人下意识地

总觉得这样的提法至少有点不那么积极的味道。尤其当

管钱的人强调这样的方针时，仍然会听到一些诸如“束

缚手脚”、“拘谨保守”乃至“单纯财政观点”等指责。
这说明，作者反复阐述这样的真理不是没有必要的。

将及四十年，作者一直处在财经工作岗 位上，了

解财经战线上很多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读这

本文集时，没有听一位权威说教的感觉，只 会亲 切 地

感到，是那些我们不少人所亲身经历的许许多多生动的

事实，在向我们自己进行再教育。比如，在他举的 许

许多多的例子中有这么一个。三年困难时期，陈 云同

志在一次讲话中，除了谈到高价糖果、高价糕点外，
只开了另外两张支票：一是等到生猪发展起来之后，
在城市可以卖一块钱一盘的炒肉片；另一张是为了 补

足棉花之不足，也是为了减轻妇女补袜子的困难，发

展尼龙袜子的生产，过几年达到每人能有一双。讲话

不等于订计划，事后的发展实际上也超 过了 这种 许

诺。但问题是，一个小小的侧面却使人捉摸到审 时度

势，从实际问题、细微问题出发，量力决策的具 体形

象；自然而然，也就会回想起那种轻于许诺、醉心浮夸

的病症，从而有可能加深对这种病症及其危害的认识。

强调掌握分寸，一分为二，力求全面，避免偏激，可

以说在全书是贯彻始终的。例如，量力而行，要求尽力而

为；要前进必须调整，调整同时注意前进；过去的经验要

记取，但现在有现在的条件，不能照着搬；要提倡洋为中

用，同时也不要忘记提醒洋为中戒，等等，等等。“过犹不

及”是古训，但多年我们跌跤子却正是由于过头。这点，
大家都在强调。不过还有一面，泼污水把孩子一起泼出

去是又一种过头，也同样应力求避免。比如，1958年，在

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口号下共产风横扫，教训极大。
于是一提解放想想、破除迷信，不少同志就把它同不讲

规律、蛮干硬干划上等号。但作者在回顾这段历史时采

取了科学的分析的态度，说明了当时提出突破苏联框框

的背景和曾经做过的一些准备工作，肯定了闯出一条新

的路子的想法本身是好的，未可厚非。这样，作者就把思

想应该解放，迷信应该破除，与后来把事情搞得大大过

了头区分开来。书中类似的冷静分析之处不少，颇有启

发。
经济工作中的客观规律还有很多未知的王国，即使

在我们已经反复总结了经验教训的问题中也仍然 有未

知的王国存在。作者引了《离骚》的一句话：“路漫漫其

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实际上也是一切财经工作

者，不管是搞实际工作的还是搞理论工作的，都应抱有

的态度。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全书充溢着与读者共同

切磋琢磨的气息。读到观点相同处，有所进益；读到观

点不同处，有所启发。财经工作圈圈里的人，读之时时

有悠然心会之处，圈圈外的人读之，由于深入浅出，也

可长不少知识。
现在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已经转到社会主义 现 代

化建设上来，并将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所以，在财经

工作方面如何决策，关系重大。作者提到，做财政工作

的人似乎得下了个奇怪的职业病：希望形势大好，又怕

形势大好。希望形势大好，人同此心；又怕形势大好，
的确有点奇怪。其所以有了这样的怪心理，因为不只一

次的教训是我们经受不住形势大好的“考验”。一旦形

势大好，“量力而行”就抛在脑后了，随之而来的则是

一次折腾。所以，我们不正是应该从这种怪心理得到些

启发而把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方针把得牢而又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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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篇附录。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战争回忆录、名

人回忆录等等，却很少看到这种会计工作的回忆录。建

议广大会计工作者和有志于这方面的同志读一读，定会

有所收获

（原载1982年 2 月 1 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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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到外地就医由哪里批准？

答：公费医疗病人需要转院治疗时，凡

在本省、市、自治区范围内转地治疗的，应

由指定的医疗机构出具证明，并须经当地卫

生部门审查批准；凡转到外省、市、自治区

治疗的，须经各该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

审查批准，并事先与转往的医院联系，取得

同意后，方能转院治疗。
问：去外地就医，哪些费用可以报销？

答：凡经批准到外地就医的 医 药费可

在公费医疗中报销，往返的车船费可按差旅

费规定由单位报销，但住院的伙食费和途中

伙食费均由个人自理；凡不按规定到外地就

医的一切费用，均由个人负担，不准报销。
问：公费医疗病人住院的陪住费 用是

否可以报销？

答：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因病住院治

疗期间，一般应由医院进行护理，不需要派

人陪住。如果情况特殊，根据医院要求，并由

组织决定派人陪住的，其陪住费、市内交通

费、夜餐补助费等可在单位公务费中报销，
非医院的要求，未经组织同意的一切陪住费

用概由个人自理。

问：自请医生、自购药品能否报销？

答：自请医生看病的费用，公费医疗不

予报销。自购药品一般也不能报销，各级医

疗单位给病人开处方，应以使用本单位药房

现有药品为原则，不得开处方让病人外购西药和中成

药。设有中医门诊而没有中药房，以及虽有中药房但完

成中药汤剂配方任务确有困难的医疗单位，可开中药汤

剂外购处方，中药汤剂外购处方要经医疗单位指定的有

关科室审查，并加盖外购专用章，否则其外购处方不能

作为报销凭证。对个别因病情确实 需 要外购短缺药品

者，要经医院有关部门审批盖章方可外购报销，其购药

量不能超过处方规定量，违反规定者不得报销。
问：自费药品的范围有些什么新的规定？

答：1977年10月18日卫生部、财政部、国家劳动总

局联合通知中，规定了享受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人员的

自费药品范围，这个文件仍然有效。另外，1980年12月

2 日财政部、卫生部的通知中规定，用陶瓷旅行杯、玻璃

旅行杯等包装的药品也不得从公费医疗经费中报销。自
1977年以来各地又不断生产了许多新的营养滋补药品，

这些药品也都是属于自费范围，卫生部、财政部已授权

地方作出具体规定。

问：因工负伤在医疗方面有些什么规定？

答：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因工负伤住院治疗 期间的

伙食费由公家报销三分之二。因工负伤住疗养院期间的

伙食费可适当补助二分之一，如因身体衰弱或经济困难

负担不起伙食费的可酌量提高补助，但最高不得超过伙

食费的三分之二。以上均在职工福利费中列支。因工负

伤职工，经批准到外地治疗期间，因医院确实没有床位

不能及时住院的，其旅馆住宿费可在单位公务费 中 报

销。
问：公费医疗职工的疗养费用哪些可以 报 销；哪

些不可以报销？

答：凡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因手术或疾病住院治

疗后恢复期及患慢性病短期疗养，经原治疗医院建议，
所在单位同意，公费医疗主管部门批准去疗养的，其医

疗费和住院费可在公费医疗经费内报销；凡属于非手术

或非疾病恢复期疗养，是经单位自行批准疗养的，其疗

养期间的医疗费可在公费医疗经费内报销，其住院费由

原单位经费报销。经批准疗养人员赴外地疗养的往返车

船费（不包括旅馆费和途中伙食补助费）可按照差旅 费

规定，在原单位差旅费项下报销。疗养院（所）按规定收

取的取暖费或空调费，可凭据由原单位经费报销。疗养

人员住疗养院（所）期间的伙食费、交通费、文娱费等均

由个人负担。
问：心脏起搏器为什么只准报销国产的？

答：按规定安装国产的心脏 起 搏器可以在公费医

疗经费内报销，如果安装进口产品，只能报销其同国产

相似类型产品的最高价格部份，剩下的由个人负担。这

是因为我们国家已经能够生产心脏起搏器，所以病人应

当使用国产的心脏起搏器。
问：中央驻地方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如何解 决？

答：中央驻地方单位的公费医疗，可向 当 地卫生

部门或公费医疗委员会办理，其公费医疗经费由地方统

一解决，列地方预算。1981年，财政部给地方追加了一

笔中央驻地方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用以解决1980年财

政包干后，中央级驻地方单位增加的公费医疗人员的经

费。

（财政部文教行

政财务司文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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